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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原則 3，行政院乃於第九屆委員任期結

束，第十屆委員就任後之 110 年 4 月，退

而求其次，提出簡易版修正草案，再送立

法院審議 4，惟迄今尚未完成審議。

由於著作權法整體修法計畫於立法院

延宕數年，各利益團體乃以化整為零之方

式，遊說立法委員提案，以保障自身權益。

本次第 48 條有關圖書館經營之著作財產

權之限制，源自於教育團體遊說立法委員

吳思瑤等 19 人所提出之「著作權法部分

條文修正草案 5」，基本上係以行政院版草

案為藍本，期待獲取智慧局之支持，以降

低立法阻力。但由於未全盤檢視行政院版

草案關於第 48 條之其他修正細節，導致

遺漏第 63 條關於第 48 條第 1 款之利用得

進一步翻譯之錯誤規定之修正，同時，對

於行政院版草案所未慮及應刪除新增第 48

條第 2 項國家圖書館「數位典藏」目的特

權條款數位成果可再進一步散布之不適當

規定，本次修正亦未發現該項缺失，乃未

併予修正，使該項缺失持續留存。

3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3 條規定：「每屆立法委
員任期屆滿時，除預（決）算案及人民請願案外，
尚未議決之議案，下屆不予繼續審議。」

4 參見行政院 110 年 4 月 12 日院臺經字第 1100170
 482 號函。

5 立法院院總第 553 號委員提案第 27335 號議案關
係文書。

壹、  緣起
著作權法於 111 年 6 月 15 日修正公

布部分條文，修正幅度相對有限，包括修

正第 46 條、第 47 條及第 48 條，並增訂第

46 條之 1，其重點集中於教育目的及圖書

館經營之著作財產權之限制及法定授權。

關於第 46 條、第 46 條之 1 及第 47

條有關教育目的之著作財產權之限制或法

定授權，已另為文評析，本文主要在討論

新修正第 48 條有關圖書館經營之著作財

產權之限制，及其修正後與其他條文之交

互適用關係，以供各界理解新修正條文未

來可能之適用情況，並為進一步妥適修正

做準備。

貳、  修正背景
著作權專責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

（以下簡稱「智慧局」）自 99 年啟動著

作權整體法制檢討與修法規劃，希望能

「從解決問題導向全面、整體性檢討著作

權法制」1。經過多次修法諮詢會議及公聽

會，行政院版著作權法修正草案於 106 年

11 月提請立法院審議 2，惟因內容複雜，

難以達成共識，基於立法院「屆期不續審」

1 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9 年 5 月 27 日著作權整
體法制檢討與修法規劃，https://topic.tipo.gov.tw/
copyright-tw/lp-877-301-5-20.html（最後瀏覽日： 
2022/09/15）。

2 參見行政院 106 年 11 月 2 日院臺經字第 1060193
 149 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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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 修正重點及其適用
著作權法關於圖書館等典藏機構之

著作財產權限制條款 6，主要規範於第 48

條、第 48 條之 1 及第 51 條，依修正前之

條文，國家圖書館自亦有其適用，但並無

本次修正增訂第 48 條第 2 項之國家圖書

館特權條款。

立法委員吳思瑤等 19人所提出之「著

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中，第 48 條

有關圖書館經營之著作財產權限制規定，

主要係參採行政院版草案，其內容可區分

三項重點，一係將智慧局近年來針對第 48

條適用疑義之函釋內容，予以明文規範，

以杜爭議；二係基於「為完整保存國家圖

書文獻，確保文化資產之保存以及可於將

來繼續傳承及利用 7」，新增「數位典藏」

目的之國家圖書館特權條款；三係針對數

位閱讀趨勢，增訂各種圖書館等之館內線

上閱讀條款。

6 嚴格言之，我國著作權法中，除第 65 條第 2 項所
定之「其他合理使用」之外，第 44 條至第 63 條
均屬「著作財產權之限制」規定，而非「合理使
用」，詳見拙著「是『合理使用』？還是『著作
財產權之限制』？」，http://www.copyrightnote.
org/ArticleContent.aspx?ID=54&aid=3118（最後
瀏覽日：2022/10/31）。行政院版之草案總說明
四雖明白揭示「因應網路及數位時代需求，增修
『著作財產權限制』規定」，但內文仍稱「參考
國外立法例，增訂遠距教學、國家圖書館數位典
藏、典藏機構指引目的等『合理使用』規定」，
將「著作財產權之限制」與「合理使用」，混為
一談，本文將儘可能使用「著作財產權之限制」
一詞，以正用詞。

7 詳註 5 立法委員吳思瑤等 19 人之提案說明二，
其僅於行政院版修正草案第 48條之修正理由中，
增列「為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」一段文字，其
餘「確保文化資產之保存以及可於將來繼續傳承
及利用」，則係行政院版之原有文字。

一、  原條文函釋之明文化

第 48 條第 1 項係關於各種圖書館等

典藏機構之使用所涉及之著作財產權之限

制，其條文如下：

「  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、博物館、歷史館、

科學館、藝術館、檔案館或其他典藏機

構，於下列情形之一，得就其收藏之著

作重製之：

一、	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，重製

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分，或期刊

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之單

篇著作，每人以一份為限。但不得

以數位重製物提供之。

二、	基於避免遺失、毀損或其儲存形式

無通用技術可資讀取，且無法於市

場以合理管道取得而有保存資料之

必要者。

三、	就絕版或難以購得之著作，應同性

質機構之要求者。

四、	數位館藏合法授權期間還原著作之

需要者。」

第 1 項得利用之主體，限於「供公眾

使用之圖書館、博物館、歷史館、科學館、

藝術館、檔案館或其他典藏機構」，此次

修正新增「檔案館」，並將原本之「其他

文教機構」，修正為「其他典藏機構」，

以強調將其限縮於典藏著作之機構，而不

及於其他不具典藏性質之機構。其雖以圖

書館等典藏機構為利用之主體，惟實際從

事利用行為者，仍為其所屬館員之自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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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項得利用之客體，為圖書館等典

藏機構「收藏之著作」，其既未明文為「收

藏之著作物」，自不限於著作原件或著作

重製物等「著作物」，亦應及於「著作之

數位檔案」，惟必須屬於「館藏」，若非

其「館藏」，僅係館際交流借來之著作物，

或僅係取得授權使用之線上資料庫、線上

電子期刊等，並不得依本項利用。

關於館藏之利用，於 1 款「應閱覽人

供個人研究之要求」部分，由於係對一般

公眾之流通，限於已公開發表者，其餘三

款基於「保存資料」、「絕版書館際交換」

及「還原著作之需要」之目的方面，偏重

於保存功能，則不問是否已公開發表，均

得利用。

第 1 項所得利用之方法，限於「重

製」，包括影印、錄音、錄影，甚至以數

位化方式為之。但第 1 款「應閱覽人供個

人研究之要求」部分，明文「不得以數位

重製物提供之」，此係本次修法新增，將

智慧局過往之函釋明文入法 8，以避免閱覽

人取得數位檔案之可能後續流通，對著作

財產權人造成重大損害。

8 智慧局 98 年 03 月 19 日智著字第 09800014860
號函釋：「有關  貴館所詢問題一所述之期刊或
書藉，是否構成前述『保存資料之必要』，尚須
於具體個案中加以判斷，尚無法一概而論。惟如
該等館藏著作已構成『保存資料之必要』者，其
重製之方式自包括以數位化式之重製，圖書館並
得依本法第 48 條第 1 款之規定提供讀者，另考
量如交付數位化電子檔予閱覽人，基於重製之便
利性及傳播之迅速性，對著作權人權益之影響不
可謂不大，依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第4款規定，
尚難認屬合理使用之情形，自不能逕行交付重製
之電子檔案，應僅限於以紙本交付予閱覽人。」

依第 1 項之利用目的有四，分別說明

如下︰

㈠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，重製已公
開發表著作之一部分，或期刊或已公開

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，每人

以 1 份為限。依本款重製之目的，必須

符合「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」，亦

即僅限於私人學習，不及於個人研究以

外之組織經營或職務上需求。閱覽人得

請求者，於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

論文集，以單篇著作且每人 1 份為限，

關於「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分」，究

是多少？法律無法明文規範，僅得於個

案中依第 65 條第 2 項所定基準認定。

絕版書或未出版之學位論文，在市面上

固已不易取得，惟若仍係受著作權法保

護之著作，閱覽人仍不得藉本款向圖書

館要求影印取得整本或大部分內容。至

於著作人要求不得公開發表之學位論

文，縱使國家圖書館依學位授予法第 16

條第 2項規定，已於館內提供公眾接觸，

因其非屬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之著作，

自不得依本款重製並交付閱覽人。

㈡  基於避免遺失、毀損或其儲存形式無通

用技術可資讀取，且無法於市場以合理

管道取得而有保存資料之必要者。圖書

館等之經營，必然減少著作市場之銷

售，但因圖書館等之經營，有助於知識

傳播，翻轉社會階層，著作權法並未賦

予著作財產權人「公共出借權」，只能

在著作權法之外，建立補償金制度。我

國自 109 年開始推動公共圖書館之「公

共出借權補償金制度」試辦計畫。不過，



101CONTEMPORARY LAW JOURNAL

金融／科技法律　　2022 .12  

圖書館等仍應於行銷市場以合理管道取

得館藏，不得影響市場正常機制，故其

不得就館藏任意備檔重製，而不循市場

合理管道取得著作物做為館藏。只有在

館藏無法於市場以合理管道取得而有保

存資料之必要，基於避免遺失、毀損或

其儲存形式無通用技術可資讀取之原

因，才能依本款重製館藏，並非得以無

所限制地重製館藏。新修正第 2 款於原

條文「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」之文字，

明確修正新增為「基於避免遺失、毀損

或其儲存形式無通用技術可資讀取，且

無法於市場以合理管道取得而有保存資

料之必要者」，係將智慧局過往之函釋

明文入法 9，以避免圖書館等典藏機構，

以自行重製取代市場購置，對著作財產

權人造成重大損害。又由於第 1 項得利

用之客體，為圖書館等典藏機構「收藏

之著作」，而本款係基於「有保存資料

之必要」，當行銷市場上已不再有相同

內容之著作重製物，即使有線上資料庫

或串流平台可提供相同內容，但因其提

供方式並無法達到「保存資料」之目的，

仍應得依本款規定重製之。

9 智慧局 98 年 03 月 19 日智著字第 09800014860
號函釋：「二、按著作權法（下稱本法）第 48
條第 2 款所謂「保存資料之必要」，係指該館藏
之著作屬稀有本且已毀損或遺失或有毀損、遺失
之虞，或其版本係一過時的版本，利用人於利用
時已無法在市場上購得者，始有適用。……六、
貴館函詢問題五，承前述說明二，若圖書館館
藏之古老黑膠唱片及傳統錄影帶，因資料載體
呈現老化及脆化現象，坊間已無適當讀取機器可
以購買，且無法以合理管道或價格購買相同內容
之 CD 或 DVD，則圖書館可基於保存資料之必
要，依本法第 48 條第 2 款規定將其轉錄成 CD
或 DVD，用於替換古老黑膠唱片及傳統錄影帶
之館藏。」

㈢  就絕版或難以購得之著作，應同性質機

構之要求者。本款維持原規定，未做修

正。絕版書係指市面上不易買到，原出

版社亦已不再印行之書籍，其著作財產

權期間為必屆滿，對於仍受著作財產權

保護之絕版書，基於「保存資料」以及

「資訊提供」之目的，圖書館等典藏機

構得就其館藏之絕版或難以購得之著

作，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，加以重製而

交付該等機構。

㈣  數位館藏合法授權期間還原著作之需要

者。本款係本次修法新增，其適用標的

限於「數位館藏」，此係考量圖書館等

典藏機構取得 DVD、電子書光碟等著

作重製物或數位檔案之使用授權後，因

廠商倒閉、不再維護或提供技術支援，

或因著作毀損、滅失或未因應技術升

級，既有數位格式之館藏須重新還原，

始得繼續使用。本款重製之前提，係基

於「合法授權期間還原著作之需要者」，

亦即其原本即有合法使用之授權，因未

逾授權期間，並不致影響著作財產權人

之權利，僅在使圖書館等得自行重製，

以還原著作，供於「合法授權之期間」

內，達到授權目的之使用，不待再取得

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，且無侵害重製權

之疑慮。

二、  新增「數位典藏」目的之國家圖

書館特權條款

本次新增第 2 項「國家圖書館特權條

款」之著作財產權之限制，允許國家圖書

館為「數位典藏」之目的，得以數位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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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既在「替代原館藏」，自然應將原館

藏收存書庫中，僅將重製之數位版本「提

供館內閱覽」。後者則係因「中央或地方

機關或行政法人」為公部門，其營運經費

來自人民賦稅，則其既已「於網路上向公

眾提供之資料」，基於國家文化發展之目

的，自應允許國家圖書館以數位方式重

製，利於永久保存及後續流通。

三、  增訂館內線上閱讀條款

第 3 項係針對數位閱讀趨勢，增訂

圖書館等典藏機構之館內公開傳輸及其限

制。數位化為現代科技之主流，依前二項

規定「以數位方式重製」之重製物，應使

其得充分有效運用，以嘉惠公眾，但又

不得使其對著作財產權人造成重大損害，

第 3 項乃針對接觸地域、人數及設備，進

行鬆緊不同面向之規範。在鬆的部分，係

於重製之外，擴及於館內之公開傳輸，使

圖書館等典藏機構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4

款規定重製之著作，以及國家圖書館依第

2 項特權規定重製之著作，得於館內進一

步公開傳輸，提供閱覽；在緊的部分，一

方面於數量上做嚴格限制，使得上開館內

之公開傳輸，同一著作同一時間，使用者

閱覽之數量，不得超過該典藏機構現有該

著作之館藏數量。另方面，使用者僅得單

純閱覽，圖書館等典藏機構所提供之閱覽

設備，不得令使用者有機會重製或對外傳

輸。至於國家圖書館就「中央或地方機關

或行政法人於網路上向公眾提供之資料」

進行之數位重製結果，因原本即得於網路

上供公眾自由接觸，乃無須限制其使用者

數量。

重製相關著作，其條文如下：

「  國家圖書館為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目

的，得以數位方式重製下列著作：

一、	為避免原館藏滅失、損傷或污損，

替代原館藏提供館內閱覽之館藏著

作。但市場已有數位形式提供者，

不適用之。

二、	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於網路

上向公眾提供之資料。」

第 2 項適用之主體，僅限於國家圖書

館，不及於其他國家級之圖書館或一般公

私立圖書館。國家圖書館除亦適用第 1 項

之著作財產權之限制規定外，第 2 項又

專門為國家圖書館量身訂做著作財產權之

限制特權條款；其得進行之行為，特別為

符應數位科技環境，明定「以數位方式重

製」；至於適用之客體，則區分「館藏」

及「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於網路上

向公眾提供之資料」兩部分。前者基於避

免影響著作之行銷市場之考量，且國家圖

書館之「館藏」，具「典藏重於流通」之

專責任務，更僅「提供館內閱覽」而不外

借之特殊性，明定只能係「為避免原館藏

滅失、損傷或污損，替代原館藏提供館內

閱覽」之目的，並將市場已有數位形式提

供者，加以排除在得依本項使用之客體

外。依此規定，國家圖書館將紙本著作物

納入館藏後，得不受前項各種條件之限

制，即可為避免其經過讀者多次翻閱之耗

損，影響後來者之閱讀品質，將其館藏加

以數位化重製，以替代原館藏的方式向讀

者提供閱覽。其得以數位方式重製之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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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國家圖書館特權條款之限制宣示

第 4 項係針對國家圖書館依第 2 項第

1 款之特權條款對館藏進行數位重製結果

所進行相對限制之重要宣示規定。立法者

關切國家圖書館擁有全國最豐沛之館藏，

對於依第 2 項第 1 款特權條款完成之數位

化成果，如其使用竟超越第 2 項及第 3 項

允許之範圍，將嚴重損害著作權人權益，

例如，藉此成為可供館藏全文檢索之資料

庫、論文比對系統、訓練 AI 生成成果之

素材資料等等不可預期之外溢使用，爰明

定國家圖書館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，就館

藏所進行數位重製之成果，僅能依第 3 項

規定，供公眾於館內線上閱覽，不得另作

其他目的之利用。

五、新修正條文之闕漏

依現行著作權法第 63條第 1項規定，

第 48 條第 1 款得利用他人著作者，得翻

譯該著作；第 63 條第 3 項並規定，依第

48 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，得散布該著

作。然而，在本次修正後，上開條文留有

以下闕漏：

㈠  依第 48 條第 1 款利用他人著作，係圖

書館員「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，

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分，或期刊

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著

作，每人以 1 份為限」，其利用行為

僅在「重製」，圖書館館員應不至於協

助閱覽人「翻譯」所交付之著作內容，

第 63 條第 1 項明定依第 48 條第 1 款利

用他人著作者，尚得翻譯該著作，顯係

錯誤之立法。行政院版修正草案已指出

「現行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為圖書館等典

藏機構之合理使用規定，實務上該等機

構僅係依讀者要求重製著作並無翻譯後

再提供讀者之必要，爰予刪除 10。」但

本次修法之草案係立法委員吳思瑤等 19

人所提出，僅參採行政院版草案第 48

條本身，漏未全盤檢視草案相關條文之

配合修正，致未一併除錯，僅得期待下

次修正時再行補救。

㈡  第 48 條原本未分項，修正後新增三項，

分列為四項，第 63 條第 3 項規定依第

48 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，得散布該著

作，原應僅指新修正後之第 1 項，新修

正增訂第 2 項關於「數位典藏」目的之

國家圖書館特權條款，使國家圖書館為

「數位典藏」之目的，得以數位方式重

製相關著作。修正後第 48 條數位重製之

結果，若亦適用第 63 條第 3 項加以散

布，將與「數位典藏」之目的不符，此

應為行政院版草案所未慮及，更非立法

委員吳思瑤等 19 人所提出之本次修法所

可預見，亦應於下次修正一併排除。

肆、  結論
圖書館之設立及經營，具重要社會公

益之功能，有助於知識散布及傳承，社會

階層得以翻轉。著作權法第 48 條就著作

財產權加以限制，有利圖書館等典藏機構

利用及散布著作，此次修正源自於教育團

10 參 見 行 政 院 110 年 4 月 12 日 院 臺 經 字 第
1100170482 號函所附草案第 63 條修正說明一之

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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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遊說立法委員吳思瑤等 19 人，以行政

院版草案為藍本，提出「著作權法部分條

文修正草案」，於第 48 條針對數位化環

境，增列諸多內容，將智慧局針對各方疑

義之函釋內容入法，增訂國家圖書館「數

位典藏」目的特權條款，並允許有條件之

館內線上閱讀，更利於文化保存及知識散

布，大致上值得肯定。至於此次修法所未

慮及之微小瑕疵，應於未來修正時併予調

整，應得使第 48 條之內容更臻理想。

自 99 年啟動之著作權整體法制檢討

與修法工作，經行政院兩次提出著作權法

修正草案於立法院，迄今猶在待審中。較

晚起步之中國大陸著作權法修正工作，後

發先至，已於 2020 年 11 月 11 日完成修

正，並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11。相較

之下，立法院未能及早完成著作權法修正

草案之審議，對台灣著作權法制之發展，

將有難以評估之負面影響，亟待各方關切

及督促。◆

11 中國大陸 2020 年著作權法相關修正內容，詳請
參閱拙著，2020 年大陸著作權法新修正評析，
刊載於智慧財產權月刊，270 期，2021 年 6 月，
頁 45-65，http://www.copyrightnote.org/paper/
pa0108.pdf，（最後瀏覽日：2022/10/3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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